
辽宁省财政厅预算指标通知

辽财指社〔2020〕293 号

关于拨付2020年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
55—59 周岁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资金的通知

各市（不含大连）、沈抚新区财政局:

为支持做好残疾人事业相关工作，经研究，现拨付你地区

2020 年参加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 55-59 周岁重度

残疾人生活补助资金 万元。请将此项经费列入 2020 年政

府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“2081199 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”，政

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“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”。

请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。市、县主管部门应当商同

级财政部门科学设定区域绩效目标，加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，

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并于资金下达 30 日内，将区域绩效

目标报省级主管部门审核，省级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级财政部门

备案。

省财政厅

2020 年 6 月 19 日

抄送：省残联，预算处、国库处、财政监督处

辽宁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年6月19日印发



附件1

2020年度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
55-59周岁重度残疾人生活补助资金分配表

单位：万元

地  区 分配金额

合计 2033

沈阳市 434 

鞍山市 190 

抚顺市 71 

本溪市 50 

丹东市 77 

锦州市 148 

营口市 85 

阜新市 168 

辽阳市 34 

铁岭市 128 

朝阳市 413 

盘锦市 36 

葫芦岛市 197 

沈抚新区 2 



附件2

转移支付整体绩效目标表

单位：万元

转移支付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 

省级财政部门 辽宁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辽宁省残疾人联合会

市级财政部门 各市财政局 市级主管部门

县级财政部门 县级主管部门

预算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
预算资金总额： 2033

其中：中央补助

省级财政资金 2033

市级财政资金

县级财政资金

总体目标
通过开展55-59周岁参保重度残疾人生活补助项目，使更多符合条件的参保重度残疾人领取生活
补贴，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，改善生活质量。

绩效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运算
符号

指标值
度量
单位

完成时限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新标准受益对象数量 ≤ 155649 人次 2020年12月

数量指标 2020年补助标准 = 108 元 2020年12月

数量指标 旧标准受益对象数量 ≤ 64000 人次 2020年12月

数量指标 2019年补助标准 = 55 元 2020年12月

质量指标
帮助残疾人增强生活信
心，提高生活质量

较显著 2020年12月

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率 = 100 % 2020年12月

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 ≤ 2033 万元 2020年12月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
标

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，改
善生活质量

较显著 2020年11月

社会效益指
标

补贴发放宣传到位，受到
社会公众和媒体的普遍关
注和报道

较显著 2020年12月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残疾人通过领取补贴，生
活质量得到改善，与健全
人一道步入小康

较显著 2020年12月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
意度指标

接受补贴的残疾人满意度 = 100 % 2020年12月



附件3

2020年度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55-59周岁重度残疾人生活补助资金分配测算表
单位：万元、人

地  区

2019年补助资金情况 2020年补助资金情况
2020年

实际下拨
待2021年
拨付资金2019年补贴领

取人次
2019年应发放资金

(55元/人月）
2019年末结余

资金
弥补2019年

缺口下达资金
2020年预计补
贴领取人次

2020年应发放资金
(108元/人月）

2020年实际下
达资金

合  计 174660 960.63 -352 352 197748 2136 1681 2033 455

沈阳市 33600 184.8 -112 112 37927 410 322 434 88

鞍山市 10944 60.192 -29 29 18936 205 161 190 44

抚顺市 5904 32.472 -13 13 6828 74 58 71 16

本溪市 4812 26.466 -6 6 5172 56 44 50 12

丹东市 7704 42.372 -3 3 8700 94 74 77 20

锦州市 13452 73.986 -21 21 14940 161 127 148 34

营口市 7740 42.57 -13 13 8472 91 72 85 19

阜新市 12384 68.112 -36 36 15528 168 132 168 36

辽阳市 3552 19.536 -5 5 3408 37 29 34 8

铁岭市 12744 70.092 -17 17 13056 141 111 128 30

朝阳市 40992 225.456 -65 65 40944 442 348 413 94

盘锦市 2844 15.642 -9 9 3180 34 27 36 7

葫芦岛市 17988 98.934 -23 23 20472 221 174 197 47

沈抚新区 185 2 2 2 0

    注：1.上年缺口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，2020年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108元。
        2.2020年下拨补助资金=2020年实际安排资金+补上年度资金缺口。
        3.差额部分455万元于下一年度补齐。


